
教師實務經驗-認列規範注意事項及申請認列檢附文件對照表 

備註： 

1.研習、研究時數認列需與所教授之專業或技術有關。

2.研習或研究可採累計方式為之，只要在六年內累計達半年以上即可，不一定要一次完成，且三種研習或研究形式可以混合搭配。

3.執行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【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】，請依執行內涵選擇認列型式，並檢附審查文件。

4.執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政府機關（構）或中央公營事業委託設立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之【教保服務機構輔導】，請依執行內涵選擇認列型式，並檢附審查文件。

5.研習、研究認列採計期程:110 年 11 月 20 日至 116 年 11 月 19 日。

6.教育部母法：【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】、【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】、【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辦法規定】

7.依據作業辦法：【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作業要點】、【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】

申請案件彙整表(請點選下載) 

序號 認列型式 項目 認列規範說明 時數認列規範 
校級會議審議-申請案認列時應檢附之文件 

(各項資料請書面及電子檔資料各 1 份) 

1-1 產學合作計畫 
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

行產學合作計畫案 

1.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

畫案，應依本校「產學合作辦法」規定辦

理。

2.產學合作計畫案應與教師任教科目之專

業相關。

3.產學合作計畫案應具有技術移轉、商品

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

果。

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行期間計算 

(進行至少半年 180 天以上或 

累計 120 工作天) 

1.成效考核表

2.學校核定與機構(單位)簽約之公文

3.產學合作計畫-合約書

4.產學合作計畫-計畫書

5.產學合作計畫-利益迴避暨保密聲明書

6.產學合作計畫-成果報告

7.科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

1-2 產學合作計畫 
教師承接政府部門 

產學計畫案 

1.計畫若為政府單位出資、委託辦理或補

助者，應符合各該政府機關之法規規定，

且不違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辦法規定

之產學計畫認定原則。

2. 產學合作計畫案應與教師任教科目之

專業相關。

3. 產學合作計畫案應具有技術移轉、商品

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

果。

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行期間計算 

(進行至少半年 180 天以上或 

累計 120 工作天) 

1.成效考核表

2.政府機關出資、委託辦理或補助之公文或合約書(含計畫書且載明

計畫期程及計畫主持人)

3.計畫成果報告

4.科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40028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149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40025
https://rnd.web.hsc.edu.tw/files/15-1004-34311,c56-1.php
https://rnd.web.hsc.edu.tw/files/15-1004-16118,c56-1.php
https://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502999858.xlsx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1393979.docx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1393979.docx


序號 認列型式 項目 認列規範說明 時數認列規範 
校級會議審議-申請案認列時應檢附之文件 

(各項資料請書面及電子檔資料各 1 份) 

2-1
產業實地服務 

或研究 
深度服務或研究 

1.學校簽准薦送教師至與任教科目相關之

產業實務服務或研究。

2. 教師實地服務或研究期間應採深耕方

式，實際參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務運作，

並依實地服務或研究機構之工作期間確

實到勤。

3.服務或研究期間得與產企業共同進行技

術研發或產品研究或其他研究計畫案，

應簽訂契約，契約中定明教師服務或研

究期間之權利義務及智慧財產權或研發

成果歸屬等事項。

以教師實際服務或研究期間計算 

(進行至少半年 180 天以上或 

累計 120 工作天) 

1.成效考核表

2.服務證明或投保證明

3.校內核定實地服務或研究之文件(含計畫書、協議書)

4.教師進行實地服務或研究成果報告書

5.科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

2-2
產業實地服務 

或研究 

護理臨床個案照護 

(僅限護理實習臨床指導) 

以教師實際服務或研究期間計算 

(進行至少半年 180 天以上或 

累計 120 工作天) 

1.成效考核表

2.服務證明或其他具體證明文件(以實習指導天數認列)

3.校內核定之實習機構合約書(另佐證臨床實習指導期程)

4.教師進行實地服務成果報告書

5.科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

3-1 深度實務研習 

參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

業共同規劃辦理之深度實

務研習 

1.簽准邀請合作機構、相關職業團體或產

業，共同規劃及辦理產業研習。

2.深度實務研習應與教師任教科目之專業

相關。

3.深度實務研習應為深入探討產業實務專

業之互動式團隊研習，避免演講式或講

座式研習。

4.深度實務研習之研習場域建議應實地至

合作機構或產企業，避免於校內研習，以

增加教師實地瞭解產業實務發展現況。

以教師實際參與研習期間計算 

(連續或累計達 960 小時以上) 

(或 120 工作天/一日 8 小時計) 

1.成效考核表

2.校內核定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申請文

件(含計畫書及協議書)

3.合作機構開立之研習證明

4.研習成果報告

5.科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

3-2 深度實務研習 
參與他校與業界共辦之 

教師產業研習 

1.參加他校與機構、職業團體或產業，共同

規劃及辦理產業研習。

2.深度實務研習應與教師任教科目之專業

相關。

以教師實際參與研習期間計算 

(連續或累計達 960 小時以上) 

(或 120 工作天/一日 8 小時計) 

1.成效考核表

2.校內核定參加公文

3.機構或辦理單位開立之研習證明

4.研習成果報告

5.科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會議紀錄
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1393979.docx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507547836.docx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1393979.docx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507547836.docx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85854300.docx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507547836.docx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85854300.docx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507547836.docx


序號 認列型式 項目 認列規範說明 時數認列規範 
校級會議審議-申請案認列時應檢附之文件 

(各項資料請書面及電子檔資料各 1 份) 

3-3 深度實務研習 
醫事人員職業登記 

及繼續教育積分 
  

以教師實際參與研習期間計算 

(連續或累計達 960 小時以上) 

(或 120 工作天/一日 8 小時計) 

1.成效考核表 

2.「衛生福利部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」時數列表 

 

rnd.web.hsc.edu.tw/ezfiles/4/1004/img/351/85854300.docx


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

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實地服務或產學合作

成效考核表

□ 實地服務或研究

□ 產學合作計畫

服務期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[bookmark: _GoBack]服務教師:（系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(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主題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機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檢附成果報告

□ 檢附服務證明（或在職證明）

成效考核表

		實地服務或計畫執行內容：

		請撰寫研習人員於研習機構實際所學或從事之工作內容，以「議程表」之簡要型式呈現。



		實地服務或計畫之具體成效、分享及回饋：

		（請以300-500字說明實地服務或計畫之1. 具體推動成效及特色、2. 對學校教學與重點特色發展之助益、3. 促成產學合作交流之效益及與公民營機構建立之產學合作機會、4. 對實務教學與研究之助益 ）



		合作機構回饋：

		（請以300-500字說明，針對教師的研發成果、教師與公民營機構所建立的交流管道、產學合作機會等，提出具體研習的效益或產品研發成果）







服務機構簽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
